
关于举办 2023 年第一批发展对象培训班的
通 知

各党总支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要求，结合学院

党委工作安排，决定举办 2023 年第一批发展对象培训班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2023 年 6 月确定为发展对象的同志。

二、培训目的

通过组织集中培训，加强对发展对象的培养和教育，引

导发展对象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

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等党的基本理论和党内法规，深入了解

党的性质、纲领、宗旨、组织原则和纪律，明确党员的义务

和权利等党的基本知识，从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，端正入

党动机，坚持用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进一步

确保发展党员质量，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、凝聚力。

三、培训时间

2023 年 6 月 17 日-6 月 18 日，集中培训 12 学时，具体

安排另行通知。

四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着重围绕党的基本知识、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

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开展培训，培训内容覆盖以下五个专题：



1.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；

2.党的二十大报告；

3.党章党规教育；

4.党史学习教育。

（二）在完成指定培训内容任务的前提下，各党总支要

结合自身实际，组织积极分子开展学习强国积分竞赛、志愿

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。

五、培训形式

1.本次培训由学院党委党校主办。

2.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自学、集中授课、交流研讨、

观看视频、结业考试等。

六、参考资料

1.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》

（2023 年版）；

2.党的二十大报告；

3.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（二十大新修订）；

4.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；

5.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》（2018 年 10 月 28 日起

施行）；

6.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。

七、考核发证

培训结束后，学院党委党校组织学员考试（闭卷）。考

试成绩及综合考核合格者，以党总支为单位，统一由学院党

委党校核发结业证书。



八、培训报名及要求

1.报名表(附件 1)经审核后，6 月 16 日下班前报学院党

委党校邮箱。

2.培训结束一周内以总支为单位将培训登记表（附件 2）

纸质版报党委党校，盖章后返回总支留存。

3.各党总支要严格执行培训考勤制度，做好学员考勤登

记，学院党委党校将随机抽查培训考勤情况。学员有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，取消考试资格：无故旷课 1 次（含）以上者；请

假 2 次（含）以上者；迟到、早退累计达 2 次（含）以上者。

联系人：曾韬，邮箱 1515232995@qq.com

附件 1：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2023 年第一批发展对象

培训报名登记表

附件 2：赣南师范大学 2023 年发展对象培训登记表

院党委党校

2023 年 6 月 13 日



附件 2

赣南师范大学 2023 年发展对象培训登记表（模板）

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2002 年 5 月

学员

类别

□研究生 ☑本科生 学院、专业、班级 科技学院汉语言 211 班

□教职工 所在单位（部门）

培训

班次

2023 年第一批发展对

象培训班
培训时间 2023 年 6 月 17 日至 6月 18 日

个

人

学

习

小

结

（统一电脑填写后打印，宋体四号，首行空两格）

教学

学院

党委

意见

□同意结业

□不同意结业

（公章）

2023 年 月 日

学校

党委

党校

意见

□准予结业

□不准予结业

（公章）

2023 年 月 日

赣南师范大学党委党校 制


